
 

國立成功大學第四九六次主管會報紀錄 

時 間 
八十九年九月十三日（星期三） 
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 點 雲平大樓四樓會議室 

出 席 
李建二  沈清良（葉正蓉代）  陳寒濤（陳長庚代）  洪敏雄  黃煌煇（黃正亮代）  黃定鼎     
涂永清  李羅權  王駿發（蕭飛賓代）  高  強  王乃三（簡伯武代）  薛天棟  葉正蓉       
彭富生  李丁進  楊明宗  利德江  賴溪松  葉純甫  譚伯群  蕭飛賓  張志強  葉茂榮  

列 席 張祖恩 

主 席 翁  鴻  山 紀 錄 林 碧 珠 

壹、報告及確認事項： 
一、報告本校第四九五次主管會報決議事項執行情形，修正後予以確認。 
二、主席報告： 
（一）本週起各行政同仁均已恢復正常上班，明、後兩天新生講習，下週一即將開學。在學生宿舍、

教室空間、校園環境等方面，請各相關單位妥為因應安排。 
（二）上週曾前往高雄參加南區大專院校校長餐會，得知有些學校利用家長陪同新生入學時順便安排

家長座談會。本校是否亦利用新生入學時舉辦家長座談會，請學務處評估。 
（三）目前台南科技工業區之廠商進駐，部分區段已由以往需購買土地改為以出租為主，亦歡迎高科

技產業加入，請研究總中心設法了解經濟部對台南科技工業區發展之政策方向，並研議如何加
強本校與科工區之合作事宜。 

（四）貴儀中心之儀器設備，據同仁反應，有些使用率高的儀器，若目前登記，需排到十一月才能使
用。經了解，主要係因操作人力有限，目前開放時間僅限於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請儀器中心
一方面訓練研究生操作，考量將開放使用時間延伸至夜間；另一方面將使用率高的儀器提出請
圖儀小組評估考慮增購，以因應本校教師研究之需。 

（五）下週一即將開學，成功校區工學路北段之管溝埋設工程目前正施工中，請總務處注意下列幾點： 
１施工期間，師生往來之安全及上下課交通之疏解問題。 
２未來施作有噪音及影響交通之工程，應儘可能安排於假日或寒暑假進行。 

三、各單位工作報告： 
（一） 副校長／教務處： 

１有關本校停辦附設空中商專乙事，目前譚主任正彙整研擬停辦計畫書，俟計畫書擬妥後，將召
開最後會議做成結論，提主管會報決議後陳報教育部。 

２本校理學院擬與國科會國家理論科學中心物理組簽訂合作辦法乙事，因國科會最近來函中有十
多個類似之非編制研究單位，本校可思考如何善為運用，以進行短期全時間合作研究。為突破
限制，將朝「只要各系所在安排授課方面可適當調整，即可同意短期全時間前往合作研究」方
向構思，提教務會議通案討論。 

（二）總務處： 
１大學路東段工程，台南市政府將分「車道」及「週圍環境」兩項發包，其中週圍環境方面，因
經費有限，擬請本校協助，但其設計與本校期望之景觀頗有差距，目前正協商進行變更設計中，
預計九月底將相關資料送至市府。 

※校長：大學路東段工程延宕太久，外界對其行政效率多所批評，也影響週邊的環境與交通。如
有需要，請陳副總務長安排時間一同前往市府拜訪協商解決。 

２校務企劃座談會曾提及請總務處與理學院就格致廳之整修及使用問題先行研商。由於格致廳目
前使用率很低，為因應本校舉辦大型國際會議在空間上之需求，擬將格致廳整修為容納三百多
人之國際會議廳，並考慮增設即時翻譯系統，相關作業將循行政程序簽核。 

３研究生宿舍及學人宿舍兩案工程之興建，已準備公告進行建築師之遴選作業。儀器設備大樓工
程預計一週後招標，若順利決標，將可安排於校慶期間邀請馬學坤學長前來主持動土典禮。 

４本校原已獲交通部同意補助於成功校區大學路與長榮路交叉處興建地下停車場乙案，近日交通
部似有意停止所有停車場補助案，但尚無明確通知。將先依原核定本年度補助七○○萬元額度
內先行辦理遴選建築師進行規劃設計事宜。後續工程及本校應自籌經費之編列，將視交通部補
助政策明確後再繼續進行。 

※校長：請陳副總務長設法了解交通部對本案是否確定補助，並繼續進行財務分析，作為後續作
業之依據及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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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軍訓室： 

１本校訂於明、後兩天舉行新生講習，為維持校園環境的整潔，特配合新生講習時間，訂於明天

實施全校勞動，請各單位確實配合辦理。 

２上次主管會報報告有關申請替代役事宜，經與教育部聯繫得知，該駐警替代役係規劃於民國九

十四年實施，建請本校聯合其他大學向教育部反應可否提前實施。本校在駐警替代役方面之需

求會再邀相關單位繼續討論。至於葉院長所提附設醫院急救中心之急救人員可否申請替代役問

題，因不在教育部規劃類別內，應另向其他部會洽詢。 

※校長：有關駐警替代役實施時程問題，將利用機會與其他大學聯合向教育部高教司反應學校的

需求；也請總教官在適當場合向教育部反應。附設醫院擬申請急救人員替代役問題，請

葉院長聯合台大、高醫、長庚等醫院向衛生署反應爭取。 

３今年預官考選改採網路報名，軍訓室將舉辦二場說明會。 

（四）人事室： 

今年教師節依往例訂於九月廿八日下午三時在教師聯誼廳舉行慶祝酒會，將分別邀請教學特優

教師、資深優良教師，獲得行政院服務獎章教師、在座各一級主管及各系所主管，請各位主管

協助敦請各教師踴躍參加。 

（五）會計室： 

陳副總務長剛才報告有關格致廳整修及興建地下停車場等工程計畫，均屬大項支出，財源尚無

著落，頗令人憂心。本校今年度經費，由於支援總圖工程、大地工程、文學院新館之搬遷、卓

越計畫配合款及支援教育部未給予補助之新增系所開辦費等方面，校控留款部分至下個月將告

罄。明年度經費，為維持各系所盡量不刪之原則，資本支出預算將大幅刪減，可用經費更少。

希望今後在提出大型計畫前，能先籌措財源並簽准後再進行。 

※校長：感謝李主任說明本校經費概況，由於各系所對於學校經費使用情形均不太了解，請李主

任在下次行政會議時，再次向各系所主管說明。至於經費籌措問題，近期將邀請教務長、

總務長及會計室李主任就目前重要且急需之建設工程、儀器增購所需經費之調度進行研

商。 

（六）理學院： 

為爭取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中心設立在本校，下週二（九月十九日）將邀請中研院環境變遷中

心籌備處劉紹臣主任來訪，並安排校內相關主管於當日上午十時舉行座談，俾及早規劃爭取。 

※校長：中研院前副院長楊祥發院士前曾表示願意協助本校爭取與中研院合作來校設置分機構事

宜，應用科學與工程中心及環境變遷中心均是本校爭取的對象。在空間需求上，造船系

八樓原擬規劃提供應用科學與工程中心來校設置時之臨時空間，請理學院李院長與工學

院王院長協商，若應用科學與工程中心爭取不成，該空間則提供予環境變遷中心使用。 

（七）工學院： 

１王院長目前正與院內幾位教授前往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加州理工學院、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堪薩斯大學等校訪問，尋求學術合作對象，拓展國際合作領域。 

２今早針對研提基礎教育卓越發展計畫事宜與院內教授交換意見，教授們對於提計畫意願似乎不

高，不知學校有無相關鼓勵辦法。 

※校長：本校教師申請基礎教育卓越發展計畫若獲教育部補助，學校將予支援 20%；若未獲通過

補助，經本校審查小組認為值得推動，則可由校務基金提撥經費推動之。 

（八）附設醫院： 

政府鑑於國內缺乏全國性急救團隊，分別在台大附設醫院及本校附設醫院各設立急救中心，並

訂於九月十八日同時揭幕。 

（九）圖書館： 
總圖工程已接近完工階段，預計十一月中旬前完成所有工程作業，並組成專案小組規劃搬遷事
宜，包括各分館、系所圖書之回歸作業，若各環節均能順利銜接配合，希望年底前完成搬遷使
用，所有搬遷作業將儘量以對讀者影響最小為原則。明年元月九、十兩日將舉辦全國性館際合
作會議及兩岸圖書資訊研討會，希望能在新館舉行。對於總務處、會計室及各有關單位之協助，
先表示感謝之意，屆時啟用典禮將邀請大家蒞臨觀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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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電算中心： 



１為有效執行公文流程之追蹤與稽催管理，並提供簡易公文製作軟體供全校各單位使用，電算中

心已研擬本校公文管理及製作系統方案，現正整合中，預計於年底前完成系統之開發與測試，

隨後辦理各單位同仁使用該系統之教育訓練，希望本學年第二學期能正式使用。 

２最近統計本校各系所網路頻寬，大部分系所均已更新至 100MB 以上，只有少數系所仍停留在

10MB，在推展ｅ大學之潮流與趨勢下，有必要協助其提昇頻寬，將召集有此需求之系所主管研

商提昇之。 

（十一）校友聯絡中心： 

１本校正積極推動籌設之創業投資公司，預訂於九月十九日在台北舉辦第一次發起人會議，九月

三十日舉辦南部發起人會議。另將再安排創投公司管理負責人來校說明。 

２預期未來外界會有使用「成大」之名成立相關公司之情形，希望本校儘快註冊「成大」為本校

專用商標。 

※校長：有關註冊「成大」為本校專用商標乙事，請研發處向中央大學了解辦理註冊之經驗。 

四、下次主管會報訂於九月廿七日（星期三）下午二時三十分舉行。 

貳   、   討      論      決      議       事     項 執      行       情       形 

一 有關本校擬發行複合式智慧卡之問題，請李副校長邀集

工科系趙健明教授、電算中心賴主任、教務處、總務處、

圖書館及校友聯絡中心等就發卡及其涵括那些主要功能

用途等相關問題進行研商。—教務處。 

教務處：照決議辦理。 

 

二 有關格致廳之整修案，經討論，與會主管大多贊成整修

為可容納三、四百人之大型國際會議廳，以因應本校舉

辦大型國際會議之需求。請總務處朝此方向進行規劃；

週邊之交通動向及停車問題，亦請一併考量。—總務處。 

總務處： 

一、已於八十九年九月廿五日與建築師討

論。 

二、週邊交通將另案檢討於適當時機提出

簽案。 

三 有關聯電公司擬與本校在培育人才方面進行合作乙事，

請研發處與聯電公司聯繫了解相關合作內容，並參照本

校與台積電公司之合作模式，邀請學術服務組及畢業生

就業輔導室等相關單位研商推動細節。—研發處。 

研發處：已於九月十八日安排本校與聯電

合作第一次會議，已有初步合作

方案。 

 附註：一、請各單位就有關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儘速填送秘書室，備提下次會議報告。 

       二、本紀錄記載如有疏漏或與原意有所出入，請有關單位於填送執行情形或初稿確認時提出更正。 

       三、本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經提下次會議逐項檢討認定後，分送各單位照案執行。如屆時未 

           收到本紀錄時，請向秘書室連繫查詢。 

四、本紀錄經確認後將登載於秘書室 Homepage，歡迎上網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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